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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报道

“一纸侨批 半世相思——侨批文化展”暨《广东侨批文献大系》预发布仪式日前在第三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广东出版馆举办。
图为观众欣赏展出的侨批文献。

活动由广东省出版集团、南方传媒联合省档案馆、中山大学等机构打造，借影视热度让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文化走出档案馆、走近
大众。据介绍，广东现存侨批文献超20万件，时间跨度逾百年。展陈有机串联优质文学作品与私家侨批、抗战侨批实物，形成叙事上的深度
互补，细腻描绘侨胞寄银报安、赡养眷属的日常图景。特邀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多件珍贵侨批，以实物印证史实、以文学升华精神，生
动诠释“一纸平安批，万里家国情”的深层内涵。 （渊墨/摄）

2025年施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对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
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
义。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是我国文物保护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修订的重点内
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概念既非凭空创
制，也非生硬的法律移植，而是扎根于本国
法治土壤。通过探寻“文物保护单位”概念生
成的历史语境，考察文物保护单位制度的实
践与完善，对于厘清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
基础概念，推动构建中国文物法治自主知识
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近代中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成
果与经验

晚清以来，中国文物屡遭战乱劫掠、盗掘
走私，损毁流失严重。针对这一状况，近代中
国曾多次尝试对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普查
并编制文物名单。清朝末期，清政府先后在学
部和民政部内设文物管理机构，并于1909年
颁布《保存古迹推广办法》，随后进行首次官
方文物调查，要求各省以州县为单位分别调
查辖区内古迹古物，并制成统一表格。

1916 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内务部制定
《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命各省通行。1928 年
南京国民政府内务部公布《名胜古迹古物保
存条例》，将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以法规
形式加以明确，并开展了全国性名胜古迹古
物调查。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
存法》，对古物范围、所有权、保存要求等问题
作出明确规定。1945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战
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编制《战区文物保存委员
会文物目录》，列入重要文物古建筑近 400
处，涵盖沦陷区15个省市。

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亦注重保护不可移动
文物。1947 年《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名胜
古迹，应妥为保护”。然而由于近代中国国力
衰微、连年战乱，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难以
为继，这些有益尝试未能形成稳定连贯的不
可移动文物保护制度。更为根本的是，近代编
制的名胜古迹名单并未与建设规划、土地管
理、工程审批等实质性管控手段相衔接，国家
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完备的法律政策体系去实
施文物保护工程。

“文物保护单位”概念的提出

1955 年，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高
潮。打井、开渠、挖塘、修坝、开荒、筑路、平整
土地等各项建设迅速开展，大量散布于田野
的古遗址、古墓葬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据多
次参与起草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谢辰生先生
回忆，此前基本建设中遇到的文物保护问题
是局部的，而农业合作化中的土地整治与水
利建设对文物保护造成的影响是全面的。在
此背景下，国家亟需“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
对文物保护有利”的系统性制度，将全国不可
移动文物查出来、圈起来、管起来，“文物保护
单位”概念正是在这一历史关口应运而生。

1956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农业生产

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其中第三条规定
“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
进行普查调查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
化局应该首先就已知的重要古文化遗址、古
墓葬地区和重要革命遗迹、纪念建筑物、古
建筑、碑碣等，在本通知到达后两个月内提
出保护单位名单，报省（市）人民委员会批准
先行公布，并且通知县、乡，做出标志，加以
保护”。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务院规范性文件
形式提及“文物保护单位”，这一特定词组由
此超越日常用语或行业术语的范畴，初步具
备规范意涵，进而成为制度建构与规范展开
的逻辑起点。

正是从这一规范性起点出发，本条首次
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若干法定义务：普查不可
移动文物、提出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为文物保
护单位作出标志并加以保护，为后续文物保
护单位制度的体系化奠定基础。

文物保护单位制度的实践与完善

此后，文物保护单位不再停留于概念层
面，而是在制度实践中反复摸索、逐步厘清、
持续充实，渐次凝结为具体的保护要求，并最
终演化为一套层次分明的制度体系，“四有”
也成为我国文物保护单位的基本管理措施和
行业规范。

1961年国务院发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
行条例》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作出了系统规
定：确立了县、省、全国重点三级文物保护单
位的核定公布程序；要求对已公布的文物保
护单位划定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科
学的记录档案，并明确由所在地县市人民委
员会负责管理，特别重要的可设置专门机构；
同时规定将文物保护单位纳入城乡规划，对
建设工程中涉及的发掘、迁移、修缮以及改变
用途等均设置了严格的审批要求和保护原
则。这些规定为后续的“四有”制度奠定了直
接基础。

1963 年，文化部发布的《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必须对文
物保护单位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
说明，建立科学的记录档案和组织具体负责
保护的人员。”这便是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四个
基础工作要求，简称“四有”。

1991 年，国家文物局发布《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
保管机构工作规范（试行）》，对“四有”工作作
出细化规定。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
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
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
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
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记
录档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
行政部门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四有”是我国文物保护单位制度的重大
创新，以“四有”为重要内容的文物保护单位
制度是中国文物保护法治体系的宝贵财富和
制度供给。“文物保护单位”概念的提出和文

物保护单位制度的建立，是中国文物保护史
上极其重要的转折。

文物保护单位制度的体系维度

经过上述演进，文物保护单位制度逐渐从
单一的概念性规定发展为多层次、立体化的制
度体系。具体可从以下四个维度加以把握。

其一，名录管理机制。“提出保护单位名
单”“批准先行公布”，意味着不可移动文物
保护工作从抽象的法令义务转化为具体的
名单管理——特定不可移动文物须依法定
程序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并向社会公布。
新修订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在文物普查、专项调查或者其他相关工作
中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应当及时核定公布
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登记公布为未定级不
可移动文物”，正是这一机制的当代法律表
达。名录管理使文物保护从“泛在保护”走向

“精准认定”。
其二，可视化标识制度。“做出标志”的要

求使文物保护单位获得了物理层面的身份标
识。标志不仅是公示手段，更是法律身份的外
在呈现。新修订文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第一
款“作出标志说明”延续了这一制度；第二十
六条第二款更将标志说明的要求延伸至未定
级不可移动文物，明确规定由县级人民政府
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
案，明确管理责任人”。可视化管理的外延由
此进一步扩大。

其三，法定层级核准体系。1956年《关于
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初步形
成了分层级核准的思路。现行制度已完善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设区的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四级
体系。层级结构日益清晰，核定程序亦通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规定》等配
套规章走向规范化。

其四，管理责任链条。登记、发照、地方保
管、基层负责，形成了一条完整严密的责任链
条。新修订文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区
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
理”，以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国有不可移动
文物由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均可视为这
一责任机制的当代延续。层级监督与日常维
护相结合，使责任落实更加到位。

今天，深刻理解文物保护单位制度从萌
蘖到成熟的演进逻辑，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特
色文物保护法治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

历史反复证明，文物法治建设必须立足
本国国情，在继承中发展、在借鉴中创新。新
时代的文物法治已从单纯的文物“本体保护”
工作，上升为传承中华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建设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文物法
治的使命，正在于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都活起来，让每一处文物保护单位都成
为讲述中国故事、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
信的坚实载体。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廉洁文化是中华文脉中润物无
声、历久弥新的精神瑰宝，自古以来多
见于诸种文物之上，已然成为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涵养社会文明新风最生
动、最有力的精神滋养。为深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内涵，用馆藏文
物活化廉洁教育场景，实现以史鉴今、
以文化人，天津博物馆近日精心策划
推出“廉典鉴今——天津博物馆藏廉
洁文物主题展”（简称“廉典鉴今”展）。

馆藏廉洁文物的深度挖掘

深度挖掘馆藏廉洁文物，是实现
“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廉典鉴今”展有十分明确、突出的优
势：以天津博物馆馆藏为依托，将文物
与廉洁文化自然、紧密地结合，从物质
属性、精神内核、历史语境、时代价值
多角度挖掘文物内涵。

文献维度。文献类文物是廉洁思
想传承极为重要的载体，古籍、拓片中
所载的思想理念及行为规范都是廉洁
文化极其有力、明确的历史支撑。因此

“廉典鉴今”展序篇“墨香千载明廉志
——典籍”板块以馆藏典籍文物为切
入点，深入挖掘其中的廉洁思想，厘清
廉洁文化的历史脉络。

展览所选的典籍类文物与中华廉
洁文化的发展脉络相结合，选取《论
语》《孟子》《礼记》《宋史》等诸多典籍，
并展示了其中有关廉洁的篇章。例如，

《宋史》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
易虐，上天难欺”的记载，说明宋代对
于官员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要求。

器物维度。器物类文物是廉洁文化的重要载
体，其造型、纹饰、材质、名称等要素都承载着古人
对廉洁品格的追求，因此展览中“清风两袖载诗行
——诗词”“冰心皓月照古今——成语”两个板块
选用了仿古款白玉凤纹洁矩、青花缠枝莲纹赏瓶
等器物，从器物本身出发挖掘廉洁文化象征意义，
让文物真正成为廉洁理念的“代言人”。

此外，展览还结合馆藏书画文物，例如将馆藏
郑燮（郑板桥）书画作品与其廉洁事迹相结合，所
选的《竹石图》既能将“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
南北风”诗句进行视觉化表现，也是廉洁自律、守
持本心的生动说明。

展览中的乾隆款青花缠枝莲纹赏瓶，青花与
莲花的搭配恰如其分地呼应“清廉”之义：莲花“出
淤泥而不染”的品性自古即被用作高洁、纯净的象
征，因此展览中所见的青花莲花纹器物，把此种精
神特质巧妙、细腻地融入器物美学之中，观其形即
感其德，赏美物即受廉洁文化之熏陶。

人物维度。文物是历史人物事迹最直接、最有
力的见证者，故而每件廉洁文物背后都可能有感人
至深、发人警醒的廉洁故事，这也是“让文物活起来”
的关键。因此，展览中“清风浩气传家远——垂范”板
块的设计十分明确：挖掘文物背后的廉洁人物事迹，
让文物真正成为廉洁精神的见证者、传播者。

展览中最有感染力、最能打动人的无疑是革命
先辈的遗物，如何叔衡烈士的长衫及怀表是党组织专
门为他定制的化装“行头”，见证了他从上海突破重重
封锁去瑞金时的艰难历程，也体现了他忠于革命、廉
洁奉公的品格。吉鸿昌将军就义前所写的遗嘱没有半
句豪言壮语，只是对妻儿作细致周密的嘱托，字句之
中皆见革命者舍生取义、两袖清风的真挚家国情怀。

时代维度。深度挖掘廉洁文物，首先要厘清其
历史内涵，其次要结合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实
际需要，充分挖掘其当代价值，做到古为今用。展
览立足时代需求，将古代廉洁文物与当代廉洁理
念相结合，以文物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赋
予其新的时代意义。

例如仿古款白玉凤纹洁矩，其中蕴含的“洁身
自好、规矩做人”寓意与新时代党员干部“廉洁自
律、严守规矩”的要求契合，而何叔衡、吉鸿昌诸位
革命先辈的遗物所承载的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精
神本身就是新时代党员干部极好的榜样，也是鲜
活、深刻的廉政教育教材。

展览将《墨梅》《竹石》《爱莲说》等中小学课本篇
目与文物有机联结，符合青少年观众认知特点，潜移
默化地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廉洁意识，真正实现廉洁
文化的代际传承。这种挖掘方式，让廉洁文物摆脱了

“历史遗物”的标签，成为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载体。

“让文物活起来”的生动化呈现

以馆藏廉洁文物挖掘成果为基础，以“文物讲
故事、故事传廉洁”为基本思路，从呈现方式、解读
体系、互动手段、群体适配四个方面进行生动化呈
现，让廉洁文物真正“开口说话”，使展览更有吸引
力、更富感染力、更具教育性，也为今后宣传推广
及各项活动打下扎实基础。

创新呈现方式。展览摆脱了以往单一静态的文
物陈列形式，充分挖掘馆藏文物中所蕴藏的廉洁文
化底蕴，以历史时代背景为依托创设沉浸式观展空
间，有利于引导观众品鉴文物所载清廉典故。

展陈形式借助数字化手段盘活文
物资源，突破静态展陈的种种限制，采
用 3D技术，配套建成线上云展厅，系
统、完整地建立文物三维数字档案，实
现线下实地观展与线上云端浏览双向
联动，观众足不出户即可鉴赏文物、品
味廉韵，也为今后展览宣传、异地巡展
打下了扎实的数字化基础。

完善解读体系。通过多层次、故事
化的文物解读体系，用文物所承载的
真实、生动的廉洁故事去感染每一位
观众，避免解读空洞乏味。

增加互动体验。从观众的实际需
求出发，设计各种互动项目，引导观众
从被动观赏变为主动参与，在亲身体
验中感受廉洁文化的内涵与魅力。

适配不同群体。结合党员干部、普
通群众、青少年、老年观众等不同群体
的观展特点和需求，量身设计个性化
呈现与解读方案，推动廉洁教育精准
落地、入脑入心，为后续分群体开展巡
展、讲座等廉洁教育活动明确方向、提
供支撑。

展览的宣传推广与拓展路径

为扩大展览的影响力，切实推进
廉洁文化“破圈”传播，在做好分群体
生动化呈现的基础上，主动、有计划地
建构“宣传推广+讲座拓展+巡展联
动+特色活动”等形式联动的多元拓
展体系，让展览走出博物馆，走进社会
各领域。

多维宣传推广。以“线上+线下”
融合模式，搭建全方位、多渠道宣传推

广体系，提高展览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线上可利用
天津博物馆官网、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全面
推送展览亮点、文物廉洁故事、讲解视频及云展厅
链接，制作廉洁文物解读的趣味短视频吸引年轻
群体关注，再联合本地媒体及主流新闻平台刊发
展览报道、专题专访，扩大传播覆盖面，还可借助
文旅部门直播账号举办“云观展”活动，现场解读
文物所载廉洁内涵，做到传播与内容二者兼善。

线下在博物馆入口、周边商圈、社区、机关单位
及学校，设置宣传海报、展板，发放宣传手册，明确展
览内容、开放时间及特色活动；与机关单位、企业、学
校建立联动机制，通过内部通知、公众号转发、主题动
员等方式，组织各类群体有序观展；在馆内设置宣传
咨询台，提供观展引导、讲解预约、活动报名等服务，
优化观众观展体验，进一步扩大展览社会影响力。

开展巡展联动。打破博物馆场馆的限制，以展
览为载体开展巡展联动活动，让廉洁文化真正走
到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等场域。

一是开展分区域巡展，精选展览内容，制作通
俗易懂、便于携带的展牌，使基层群众就近观展更
加便利，也更易于感受廉洁文化的魅力，并推动

“廉洁文化巡展进校园”等一系列专项活动。
二是以主题巡展的形式联动机关单位、企业，

在办公区域、厂区等设立巡展点位，再结合各有关
单位的工作实际组织开展有针对性、有实效的廉
洁教育，同时联动社区、乡村，在社区服务中心、村
委会设巡展点，以幻灯片展示与现场讲座相结合
的方式让廉洁文化真正走近基层群众。

三是以规范巡展标准统一巡展素材、巡展解说
词及互动形式，安排专业讲解员现场陪同讲解，切实
保证巡展质量，制定巡展反馈机制，主动收集观众意
见，不断改进内容、形式，真正提高巡展的教育实效。

丰富特色活动。从展览内容及廉洁文化内涵
二者的关系出发，设计立意深远、形式新颖的活
动，循序渐进地引领观众认识廉洁文化，切实做到
以文化人、以廉育人。

一是在“五一”劳动节、端午节、国际博物馆日
等重要节点策划廉洁主题节庆活动，将廉洁文化
内涵与传统节日风俗、民俗文化深度融合，让廉洁
教育跳出传统宣讲模式，更具烟火气息与情感温
度，也更有利于扩大廉洁文化展览的传播覆盖面
及社会影响力。例如，结合“五一”劳动节，举办双
语宣讲“廉典鉴今”展专场活动，以双语形式讲解
文物中的廉洁故事，宣传津门清廉文化，吸引各界
群体参与。在 5·18国际博物馆日，组织“清韵绘四
君·廉韵台灯”手工体验活动，在手绘制作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体会廉洁品格。另外，还围绕端午节开
展“端午思先贤 清风传廉韵”主题活动，通过包特
色廉韵粽子、讲述屈原爱国清廉事迹等方式，以传
统民俗为引，把廉洁理念落到实处、传入人心。

二是以馆校联动的方式主动衔接教育系统，把
展览中所涉清廉内容融入中小学德育、高校思政教
学之中，科学系统地组织研学实践及共建交流活动，
真正建成廉洁文化进校园、入课堂的长效平台。

“廉典鉴今——天津博物馆藏廉洁文物主题
展”作为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深度系统地挖
掘馆藏文物中所承载的清廉寓意、历史典故、先贤
事迹，提炼出与当下高度契合的精神内核，又以形
式多样、设计巧妙的展陈方式及丰富多彩的线下
活动加以呈现，在普及廉洁知识、弘扬清风正气方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天津博物馆）

“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生成与制度实践
陈玺 叶子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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